桃園市「115年語文競賽國小學生作文—寒假推廣研習營」 實施計畫
學校/單位名稱：信義國民小學
一、依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114年度參加全國語文競賽檢討會辦理。

二、目的：
（一）提升國小學童喜愛文學、抒發感想、表現創作的能力，培養小小作文人才。
（二）為全國語文競賽做準備，培養學生瞭解語文競賽之規則、型式、要求，以提升本市學生語文素養，並爭取最高榮譽。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二）主辦單位：信義國小。
四、辦理期程：115年2月5日至2月12日，為期6次，每次3小時(上午08：30時至11：30)，共18小時課程。

五、上課地點：中壢區信義國小校史室。
六、參加對象：以本市各國民小學校今年度預計參加各區語文競賽作文項目選手為先(每校1名為原則)。倘貴校多名學生有意願參加，請貴校先自行協調排序。總計招收25人為限。

錄取順序：依報名資格優先順序及收件時間依序錄取、如名額已滿則結束報名。
七、課程規劃： 
	序次
	日期
	星期
	時間及課程
	備註

	
	
	
	08:30-10:00
	10:00-11:30
	

	1
	2/5
	四
	遣詞造句與正確書寫 教學及實作
	

	2
	2/6
	五
	立意取材（一）：審題與主旨確立 教學及實作
	

	3
	2/9
	一
	立意取材（二）：材料選擇與闡述深化 教學及實作
	

	4
	2/10
	二
	結構組織（一）：全文架構與段落功能 教學及實作
	

	5
	2/11
	三
	結構組織（二）：連貫與段落銜接 教學及實作
	

	6
	2/12
	四
	全國語文競賽得獎作品導讀 教學及實作
	


八、授課講師： 

	序次
	姓名
	服務單位/職稱
	經歷或專長

	1
	張明侃
	信義國小／校長
	作文教學，全國語文競賽作文評審、本市語文競賽作文總召集人

	2
	鄧麗卿
	退休教師
	作文教學，本市語文競賽作文副召集人、指導老師、聯合盃作文評審


九、報名方式：
凡符合報名資格、如有意願參加者，請由學校推薦、填妥報名表(如附件一)、核章完畢，於115年1月19日(一)下班前，以掛號或親送至桃園市中壢區信義國小教務處邱老師收。信義國小校址為：320桃園市中壢區成都路55號；聯絡電話：03-457-3780轉211。
錄取學員名單，將於115年1月21日前公告於本校網站最新消息中( https://www.hyes.tyc.edu.tw/)，請自行上網查詢。
十、其他：
（一）參加學員之交通，由推薦學校或家長自行接送，承辦學校不負接送之責；另請家長自行斟酌是否需為子女辦理平安保險，承辦學校不另行統籌辦理（學生原屬學校已有投保「學生平安保險」，本校不另行加保。）
（二）本推廣研習營非坊間之作文才藝班，以儲訓各校學生參加本市語文競賽、全國語文競賽選手為目的，學員需具語文基礎。
（三）本推廣研習營恕不接受旁聽、如無法全程參與者也請勿報名，以免干擾教學。

（四）本推廣研習營所需經費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全額補助，學員免費參加、提供講義，錄取人員請珍惜研習資源。
十一、經費：本案所需經費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編列經費支應（經費概算表如附件二）。
十二、附則：本案奉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桃園市「115年語文競賽國小學生作文—寒假推廣研習營」--報名表

	所屬鄉鎮區
	

	就讀學校
	

	年級／班級
	             年           班

	學生姓名
	
	性    別
	

	報名資格

優先順序
	(  )1.今年度擬代表本校參加115年度所屬行政區語文競賽作文項目選手(現為國小五年級在籍學生)。
(  )2.本校明年度預備選手(現為國小四年級在籍學生)。

	住    址
	

	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
	

	緊急聯絡人
	
	聯絡電話
	


●有意願參加者，請填妥本報名表、核章完畢，於115年1月19日(一)下班前，以掛號或親送至桃園市中壢區信義國小教務處邱老師收。信義國小校址為：320桃園市中壢區成都路55號；聯絡電話：03-457-3780轉211。
●倘貴校多名學生有意願參加，請貴校先自行協調排序，避免造成後續困擾。

●錄取順序：依報名資格優先順序及收件時間依序錄取、如名額已滿則結束報名。
●錄取學員名單，將於115年1月21日前公告於本校網站最新消息中( https://www.hyes.tyc.edu.tw/)，請自行上網查詢。
教學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
4

